103年臺北市中山區公所「健走追愛-情定劍潭山」未婚聯誼活動報名表
	姓名：
（請填寫中文姓名）
	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:

	性別：□女 □男
	學歷：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
	身高：
	體重：

	婚姻狀況：□未婚  □離異 □喪偶（婚姻存續中、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參加資格）

	服務機關：
	職稱：
	居住/工作縣市：

	聯絡電話：（公）
	手機：
	Line id：

	臉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留登記EMAIL勿填寫帳號名稱)

	E－MAIL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注意英文L、O與數字1、0的分別)

（本欄填寫詳細清楚，並可即時連絡本人，如因未填寫導致無法通知繳費請自行負責）

	時間

行程

內容

地點

07：00～07：30

幸福簽到處

(參加健行者)

頂著幸福我和妳

碧海山莊廣場

08：00～09：30

劍潭山健行

跟著我來，跟著我走，沐浴山林走一回，贏得佳人歸

劍潭山

09：00～09：20

幸福簽到處

(不參加健行者)

頂著幸福我和妳

碧海山莊廣場

09：30～9：50

情緣加濃時刻

呼啦啦啦近你我距離趣味活動
碧海山莊廣場

10：00～10：20

拋彩球

彩球拋向有緣人，今生良緣一線牽

碧海山莊廣場

10:20～10:30
圓滿大合照
祝福愛情故事的開展，喜迅早捎來。
碧海山莊廣場


	本資料是否願意在此次活動中公開？(未勾選者視同不願意公開)
□願意    □學歷  □服務機關   □E-mail  □手機號碼  □臉書  □LINE ID
□不願意  (只公開姓名)

	【注意事項】
1.報名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並檢附服務證影本，於103年3月20日前，逕送或傳真至中山區公所人事室一併傳真至2506-6604(一般傳真請勿加區域碼)或 E-mail寄至服務信箱bk_103901@mail.taipei.gov.tw。
2.報名經確認後，聯絡人以e-mail、簡訊或電話通知參加人員。(參加人員務必詳填聯絡資料) 

3.若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活動不克舉辦時，將另行通知報名者。

· 報到時間：

參加健行者：上午07：00～07：30

不參加健行者：上午09：00～09：20

· 參加未婚聯誼趣味競賽人員贈送精美紀念品，現場備有飲料點心。
· 聯絡電話：2503-13695轉622 駱芝苓小姐  傳真2506-6604


